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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退休金利益條例 (設定職位 ) 

(修訂 )(第 2號 )令》小組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政府當局建議准許在職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選擇轉為甲類人

員，並提高他們的假期積存限額，以及給予新招聘的第一標準薪級職

系人員同等身份。本文件旨在載述這項建議的背景，並撮述公務員及

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就相關事宜所作的討論。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轉為甲類人員  
 
2.  根據《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獲委任並已獲確實受聘擔任設
定職位的公務員，屬甲類人員；擔任非設定職位，或以按月僱用條款

或試用條款擔任設定職位，或按合約條款擔任職位的公務員，屬乙類

人員。第一標準薪級職系 1屬非設定職位。因此，所有在職的第一標準

薪級公務員都是乙類人員。  
 
3.  跟乙類人員比較，甲類人員享有較大的職業保障，在透過內

部聘任轉任另一職系方面 2也有較佳的安排。就紀律處分和相關程序而

言，甲類人員獲得較大的保障，因為當局在決定懲罰甲類人員，或為

公眾利益着想而甲類人員退休前，必須諮詢公務員用委員會。  
 
4.  在 2006年 5月，職方要求把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由乙類人員轉
為甲類人員，薪酬及服務條件維持不變。政府當局承諾在完成 2006年
薪酬水平調查和落實調查結果後，考慮職方的要求。在 2008年 1月及
2月，職方進一步要求分階段提高轉為甲類人員的在職第一標準薪級公
務員的假期賺取率，使其假期賺取率與按總薪級表支薪的初級公務員

看齊，並提高其假期積存限額。  
 

                                                 
1 現時共有 11個第一標準薪級職系，包括 6個共通職系 (即二級停車場管理員、工
目、產業看管員、病房服務員、一級工人和二級工人 )、 4個部門職系 (即爆炸品倉
務員、園務工人、工場雜務員和理髮師 )，以及一個一般職系 (物料供應服務員 )。  
 
2 甲類人員如經內部轉職，均按試任條款聘用，如未能通過試任關限，可調回原先
所屬的職系。乙類人員如經內部轉職，均按試用條款聘用，如未能通過試用關限，

便須離開公務員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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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當局考慮到對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隊伍有長遠的服務需

要，以及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提出有關轉為甲類人員的要

求後，認為讓在職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自行決定是否由乙類人員轉

為甲類人員的做法合理，但條件是轉為甲類人員不應導致第一標準薪

級公務員的薪酬及服務條件有任何大幅的改變，因為他們在轉為甲類

人員後，他們的職務和所需的技能都無任何重大的改變。  
 
6.  政府當局建議的轉制安排現撮述如下  ⎯⎯  
 

(a) 准許所有在職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在指定期間內選擇
由乙類人員轉為甲類人員，有關選擇一經作出，即不可

撤回。至於他們的薪酬、薪級表、假期賺取率、規定工

作時數和教育福利，則維持不變。如屬第一標準薪級共

通職系的人員，則須接受在部門之間調職的安排 3；  
 
(b) 按本地條款受聘的在職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如選擇並已

轉為甲類人員，其假期積存限額會視乎情況，由 45天提
高至 50天 (服務未滿 10年的人員 )，或由 90天提高至 100天
(服務滿 10年的人員 )；及  

 
(c) 從外間新招聘的第一標準薪級職系人員，會按照當時適

用於基本職級甲類人員的聘任條款受聘，但須接受在部

門之間調職的安排。  
 
 
《2008年退休金利益條例 (設定職位 )(修訂 )(第2號 )令》(第104號法律公告 ) 
 
7.  為實施轉制建議，行政長官須發出命令，修訂《退休金利益

條例 (設定職位 )令》(第 99章，附屬法例 J)的附表，宣布第一標準薪級職
系為設定職位，讓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能成為甲類人員。《 2008年退
休金利益條例 (設定職位 )(修訂 )(第 2號 )令》正是為此目的而訂立。  
 
 
諮詢事務委員會  
 
8.  在 2008年 4月 21日，政府當局透過立法會CB(1)1129/07-08(04)
號文件 (附錄A)，就轉制安排諮詢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在該次會議上，該事務委員會亦聽取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

及另外 5個公務員員工協會和職工會口頭申述意見。該事務委員會察
悉，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表示接納轉制安排，以及希望早

日推行轉制安排。然而，部分員工協會及職工會希望繼續尋求改善第

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聘用條款和條件。那些員工協會及職工會又表

                                                 
3 政府當局預期各部門會出現第一標準薪級共通職系人員人手供求錯配的問題，為
了應付這個問題，選擇並已轉為甲類人員的第一標準薪級共通職系人員，須接受

政府當局酌情作出在部門之間調職的安排，調任同一職系的其他職位。政府當局

為在職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作出在部門之間調職的安排時，會充分顧及各項因

素，包括有關公務員的工作經驗、技能和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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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現時透過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進行諮詢的機制，未必能蒐

集所有受影響人員的意見。那些員工協會及職工會亦擔心在部門之間

調職的安排，因為這安排會為在職人員帶來不明朗的因素。有關的員

工協會／職工會的意見書載於附錄B。  
 
9.  該事務委員會察悉有關員工協會及職工會所表達的意見，並

促請政府當局繼續就轉制條件與職方磋商，並制訂適當措施解決職方

的關注。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5月 14日  
 



   

立法會 C B ( 1 ) 1 1 2 9 / 0 7 - 0 8 ( 0 4 )號文件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身分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當局建議准許在職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選

擇轉為甲類人員，並提高他們的假期積存限額，以及給予新招聘的第

一標準薪級職系人員同等身分。  
 
 
背景  
 
職方要求  
 
2 .  二零零六年五月，職方要求當局把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由乙類人

員轉為甲類人員，薪酬及服務條件維持不變。當局承諾待二零零六年

薪酬水平調查完成和調查結果落實後，考慮職方的要求。二零零八年

一月及二月，職方進一步要求把轉為甲類人員的在職第一標準薪級公

務員的假期賺取率，分階段提高至與按總薪級表支薪的初級公務員看

齊，並提高其假期積存限額。  
 
現行安排  
 
3 .   根據《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公務員獲委任並已獲確實受聘擔
任設定職位 1，即為甲類人員；擔任非設定職位，或以按月聘用條款

或試用條款擔任設定職位，或按合約條款擔任職位的公務員，即為乙

類人員。第一標準薪級職系 2屬非設定職位，因此，所有在職的第一

標準薪級公務員都是乙類人員。  

                                                 

1  根據《退休金條例》 (第 89 章 )第 2 條和《退休金利益條例》 (第 99 章 )第 2 條的釋
義，設定職位是指由行政長官作出並刊登於憲報的命令宣布為設定職位的職位。根

據第 99 章第 2 條宣布為設定職位的職位，是第 89 章和第 99 章所指的設定職位。  
 
2 現時共有 11 個第一標準薪級職系，包括六個共通職系 (即二級停車場管理員、工
目、產業看管員、病房服務員、一級工人和二級工人 )、四個部門職系 (即爆炸品倉
務員、園務工人、工場雜務員和理髮師 )，以及一個一般職系 (物料供應服務員 )。  

附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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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跟乙類人員比較，甲類人員除了享有較大的職業保障外，在透過

內部聘任轉任其他職系方面 3 亦有較佳的安排。在紀律處分和有關程

序方面，他們也獲得較大保障，因為當局在決定懲罰甲類人員，或為

公眾利益着想而令甲類人員退休前，必須諮詢公務員用委員會 4。  
 
5 .  鑑於當局近年暫停公開招聘公務員，並把部分政府服務外判，第

一標準薪級職系的編制因而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24  838
個職位，縮減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1  601 個職位。截至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職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共有 10  715
名。  
 
第一標準薪級職系的未來人手需求  
 
6 .  在諮詢各局和部門後，我們已評估第一標準薪級職系的長遠人手

需求，認為有需要保留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隊伍，負責執法或保安的

職務和應付危急情況。雖然我們估計第一標準薪級職系的長遠整體人

手需求，大體上與預計的在職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退休情況相配合，

但我們認為，在個別部門層面上，將會出現人手供求錯配的情況，因

為根據現行聘用條款，除了屬第一標準薪級一般職系的物料供應服務

員外， (由個別部門首長聘用和管理的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無須接受
部門間調職安排。因此，即使某部門的第一標準薪級共通職系 (例如
一級工人和二級工人 )人手過剩，當局也不能把過剩的人員調派至其
他部門，填補屬同一職系的職位空缺。  
 
評估職方的要求  
 
7 .  職方提出轉為甲類人員的要求，是因為他們希望享有較大的職業

保障，以及在紀律處分和有關程序方面也獲得較大保障。我們明白他

們的立場，而實際上，當局從沒有把以按月聘用條款受聘的第一標準

薪級公務員視作臨時人員。適用於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紀律處分機

制，跟適用於甲類人員的大體上是一樣的，只是後者須由公務員用

委員會監察。鑑於實際運作的情況，並考慮到對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

的長遠服務需要，我們贊成准許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轉為甲類人員。  

                                                 

3  甲類人員如經內部轉職，均按試任條款聘用，即使未能通過試任關限，也可調回原

先所屬的職系。乙類人員如經內部轉職，均按試用條款聘用，如未能通過試用關

限，便須離開公務員隊伍。  
 
4   根據《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第 18 條，行政長官未經諮詢公務員敍用委員會，不得
根據命令第 9 至 11 條對任何甲類人員處以懲罰或根據命令第 12 條着令該人員退
休。根據《公務員敍用委員會條例》 (第 93 章 )第 6(2)(d)條，這項須諮詢公務員敍
用委員會的規定，不適用於涉及總督察或以下職級的警務人員的紀律處分／為公眾

利益着想而退休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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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如准許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轉為甲類人員，必須更改人員的聘用

條件 (即由按月聘用改為按長期聘用條款聘用 )。我們認為，讓在職的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自行決定是否由乙類人員轉為甲類人員，做法合

理。  
 
9 .  在研究上文第 2 段所述的職方要求後，我們認為由於轉制並不涉
及職務和技能要求方面的任何重大改變，因此，原則上第一標準薪級

公務員的薪酬和服務條件不應因為身分的改變而大幅更改。  
 
10 .  不 過 ， 我 們 同 意 應 把 按 本 地 條 款 受聘及已轉為甲類人員的 在 職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 5 的假期積存限額，提高約 10%至 50 天 (服務未
滿十年的人員 )或 100 天 (服務滿十年的人員 )，以鼓勵更多人員選擇轉
制，從而讓政府可更靈活處理預期各部門在中期出現的人手供求錯配

問題。由於假期賺取率不會提高，這項略為提高假期積存限額的建議

不會帶來額外財政影響。按不同聘用條款受聘的人員現時的假期積存

限額摘要載於附件 A，以供參閱。  
 
11 .  讓在職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由乙類人員轉為甲類人員對他們的聘
任 和 紀 律 事 宜 ， 以 及 他 們 享 有 附 帶 福 利 的 資 格 的 影 響 ， 簡 列 於

附件 B。  
 
 
建議  
 
在職人員  
 
12 .  我們建議，所有在職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 (包括下文第 14 段所
述人員 )均可在指定期間內選擇由乙類人員轉為甲類人員，有關選擇
一經作出，即不可撤回。轉制後，薪酬、薪級表、假期賺取率、規定

工作時數 6 及教育福利維持不變。按本地條款受聘及已轉為甲類人員

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假期積存限額將視乎情況提高至 50 天 (服務
未滿十年的人員 )或 100 天 (服務滿十年的人員 )。第一標準薪級的共通
職系人員如選擇並轉為甲類人員，須接受由當局安排的部門間調職，

調 任 同 一 職 系 的 其 他 職 位 。 獲 准 轉 為 甲 類 人 員 的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公 務

員，將在某個劃一的指定日期按長期聘用條款轉制，無須試用。  
 

                                                 

5   99.6%的在職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都是按本地條款受聘。根據我們的抽樣調查結
果，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這類人員當中約有 21%已積存 80 天或以上假
期。  

 
6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每周的淨工作時數為 45 小時，與約 16 000 名按總薪級表支薪
的人員的規定工作時數一樣。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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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沒有在指定期間內選擇轉制的人員，會保留乙類人員的身分，縱
使這些人員其後透過內部招聘安排，受聘擔任相同或不同職系的另一

個第一標準薪級職位。  
 
14 .  正涉及着令喪失工作能力人員退休的程序 (或已遭當局提出相關
程序 )，或遭紀律處分且仍受紀律處分限制，或正接受紀律／刑事調
查或涉及紀律處分／刑事程序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或當局正考慮

為公眾利益着想而着令其退休或正考慮根據現行規則終止聘用的第一

標準薪級公務員，均不會獲准轉為甲類人員，除非有關程序已完成、

已予撤銷或有關限制期已經屆滿，而且有關人員獲准留在政府任職。  
 
從外間新招聘的人員  
 
15 .  對於從外間新招聘的第一標準薪級職系人員，我們建議在其聘任
條款內加入部門間調職的條件 (見上文第 12 段 )，但假期積存限額不會
獲得提高。這些新聘人員須按照現時適用於基本職級甲類人員的聘任

條款受聘，即先試用三年，繼而按三年期合約聘用，然後才會獲考慮

按長期聘用條款聘用。  
 
薪常會的意見  
 
16 .  我們已就政府的轉制建議諮詢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薪常會 )。薪常會認為有關建議讓政府能夠更靈活調配人手，亦幫助
有抱負的員工透過內部轉職盡展所長。薪常會因此支持建議，並認為

該建議朝改善公務員人力資源管理的正確方向邁進一步。  
 
職方意見  
 
17 .  我們已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和二月，就上述建議徵詢職方的意見。
雖然職方表示接納轉制建議並希望早日推行，但仍要求改善轉為甲類

人員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假期福利，並仍然關注部門間調職的條

件。  
 
18 .  我們已向職方表明，由於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須執行的職務和須
具備的技能並無重大改變，我們無法接納提高其假期賺取率的建議。

我們亦說明，當局在安排部門間調職以解決各部門第一標準薪級共通

職系人員供求錯配的問題時，會充分考慮在職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所

具備的工作經驗、技能和資歷。我們相信，職方會歡迎當局的建議，

因按本地條款受聘而轉為甲類人員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假期積存

限額會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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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法例  
 
19 .  為實施轉制建議，行政長官須發出命令，修訂《退休金利益條例
(設定職位 )令》 (第 99 章，附屬法例 J )的附表，宣布第一標準薪級職
系為設定職位。我們擬在本立法會會期內把修訂令提交立法會省覽及

通過。如獲立法會通過，我們的目標是在二零零八年最後一季實施有

關建議。  
 
 
徵詢意見  
 
20 .  請委員察悉我們計劃提請立法會通過須制訂的修訂令，以實施上
文所述的轉制建議。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零八年三月  
 
 
 
 
 



 

   

附件 A 
 
 

公務員的假期積存限額  
 
 
 目前，公務員享有全薪例假。例假按人員的職級、聘用條款和年資而

定，並可積存至某指定限額。各類公務員的假期賺取率和假期積存限額如

下：  
 

聘用條款  
每年的假期賺取率  

(括號內的數字為服務滿十年
的公務員的假期賺取率 )  

假期積存限額  
(括號內的數字為服務滿十年
的公務員的假期積存限額 )  

第一標準薪級表  1 4 ( 2 2 ) 第一標準薪級表  4 5 ( 9 0 )   
總薪級表第 14 點
以下薪點  

2 2 ( 3 1 ) 總 薪 級 表 第 14
點以下薪點  

6 0 ( 1 2 0 ) *
按 本 地條 款 受

聘的公務員  
(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一 月一 日 前

受聘的人員 )  
總薪級表第 14 點
至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3 點  

3 1 ( 4 0 . 5 ) 總 薪 級 表 第 14
點 至 首 長 級 薪 級

表第 3 點  

120 (180 )*

第一標準薪級表  1 4 ( 2 1 ) 第一標準薪級表  2 8 ( 4 2 )   
總薪級表第 14 點
以下薪點  

2 1 ( 2 7 ) 總 薪 級 表 第 14
點以下薪點  

4 2 ( 5 4 )   
按 劃 一條 款 受

聘的公務員  
( 在 一 九 九 九
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零年  
五 月 三十 一 日

期 間 受聘 的 人

員 )  

總薪級表第 14 點
或以上薪點  

2 7 ( 3 4 ) 總 薪 級 表 第 14
點或以上薪點  

5 4 ( 6 8 )   

總薪級表第 14 點
以下薪點  
(包 括 第 一 標 準 薪
級表 )  

1 4 ( 1 8 ) 總 薪 級 表 第 14
點以下薪點  
(包括第一標準薪
級表 )  

2 8 ( 3 6 )   

總薪級表第 14 點
至 49 點  

1 8 ( 2 2 ) 總 薪 級 表 第 14
點至 49 點  

3 6 ( 4 4 )   

按 新 條款 受 聘

的公務員  
(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一 日 或

以 後 受聘 的 人

員 )  
首長級薪級表  2 2 ( 2 6 ) 首長級薪級表  4 4 ( 5 2 )   

 
*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前受聘的公務員，可從截至一九八七年八月一
日的假期積存額中，把不超過 30 天撥作 “存假餘額 ”。  

 
2 .  各類公務員的假期積存限額是按其假期賺取率釐定。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及以下薪點而按本地條款受聘的公務員的假期積存限額，約相等於其
兩年半至四年半的可賺取假期日數。按分別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

零零年六月一日推行的劃一條款及新條款受聘的公務員的假期積存限額，

則已劃一減至最多只可積存兩年的假期，務求更為貼近私營機構的做法。  
 



 

   

附件 B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由乙類人員轉為甲類人員的影響  
 
 
聘任事宜  

 
( a )  已轉為甲類人員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會按常額及可享退休金條

款受聘，且會一如其他甲類人員，擔任設定職位，惟有關的第一

標準薪級職系須經行政長官根據《退休金利益條例》 (第 99 章 )
發出並在憲報刊登的命令宣布為設定職位。  

 
( b )  部門首長以一個月通知終止聘用而無須諮詢公務員用委員會的

做法，不再適用於已轉為甲類人員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  
 
( c )  已轉為甲類人員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如提出辭職，須給予當局

三個月 (而非一個月 )通知或一個月代通知金。  
 
( d )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在轉為甲類人員並按常額及可享退休金條款

受聘後，如透過內部聘任轉任其他職系的設定職位，會根據現行

政 策 ， 按 試 任 條 款 受 聘 。 換 言 之 ， 有 關 人 員 如 未 能 通 過 試 任 關

限，便可像其他常額人員一樣，調回原先所屬的職系 (而無須離
開公務員隊伍 )。  

 
紀律及相關事宜  
 
( e )  有關員工紀律方面，已轉為甲類人員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須

受現時適用於甲類人員的紀律機制規管，而選擇保持乙類人員身

分的人員，則繼續受現時適用於第一標準薪級乙類人員的紀律機

制規管。具體而言，應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 i )  《公務人員 (紀律 )規例》第 17 條規定，當局可循簡易程
序，向不守時和沒有合理辯解而擅離職守的第一標準薪級

乙類人員施加罰款。有關懲罰並不適用於已轉為甲類人員

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  
 
( i i )  依據《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 (《命令》 )第 18 條和既定做

法，當局在決定懲罰甲類人員，或為公眾利益着想而令

其退休前，須先諮詢公務員用委員會；但當局未有在乙

類人員涉及該等事宜時諮詢公務員用委員會。  
 
( i i i )  (根據《命令》第 10 和 11 條 )革除已轉為甲類人員的第一

標準薪級公務員，須經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批准；但向保持乙類人員身分的人員處以相同

的懲罰，則須經部門首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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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  (根據《命令》第 1 2 ( 2 )和 ( 3 )條為公眾利益着想而 )着令已

轉為甲類人員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退休，須經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批准；但向保持乙類人員身分的人員採取類似行

動，則須經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批准。  
 
附帶福利  

 
( f )  按本地條款聘用的在職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轉為甲類人員後，假

期積存限額會視乎情況提高至 50 天 (服務未滿十年的人員 )或 100
天 (服務滿十年的人員 )。  
 

( g )  轉 為 甲 類 人 員 而 屬 舊 退 休 金 計 劃 的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公 務 員 ， 首
25 年服務期的退休金因子，會由 1 / 8 0 0 增至 1 / 6 0 0； 25 年之後服
務期的因子則維持不變，仍為 1 / 6 0 0。然而，他們在非設定職位
的可供計算退休金服務期，只有 3 /4 會用作計算退休金。因此，
只有屬舊退休金計劃而服務期少於 2 5 年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
可 能 會 在 轉 為 甲 類 人 員 後 受 惠 。 屬舊 退 休 金 計 劃 而 服 務 期 超 過

25 年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轉為甲類人員後，退休金福利會減
少。就轉為甲類人員而屬新退休金計劃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而

言 ， 一 九 八 七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的 服 務 期 的 退 休 金 因 子 維 持 不

變，仍為 1 / 6 7 5；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之前的服務期的退休金因
子，會由 1 / 8 0 0 增至 1 / 6 7 5，但他們在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之前
在非設定職位的可供計算退休金服務期，只有 675 /800 會用作計
算退休金。因此，屬新退休金計劃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轉為甲

類人員後，退休金福利不受影響。  
 

( h )  轉為甲類人員而屬舊退休金計劃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可享有的
死亡恩恤金可能高於或低於轉制之前，視乎轉制及／或去世時的

年資而定。  
 

( i )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轉為甲類人員後，只要符合公務員建屋合作
社計劃的所有其他規定，便可一如其他甲類人員，具有申請該計

劃所提供的房屋福利的資格。另外，由於政府認為海外教育津貼

已不合時宜，現正逐步取消，轉為甲類人員的第一標準薪級公務

員，縱使是在一九九六年八月一日之前獲發聘書而加入政府的，

也須放棄申領海外教育津貼的資格。  



環境衛生康樂文化人員協會 
Environmental Hygien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Staff Association 

荃灣美環街 23 號 B 座  電話 Tel : 24241456 傳真 Fax: 242646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事務委員會 

諸位尊敬的議員鈞鍳： 
 

本會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收一份「公務員事務局」提交給「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

委員會」名為《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身份》的討論文件，於四月二十一日的會議中討論。該文件顯

示，政府建議將新入職的第一標準薪級員工轉變為甲類公務員，而現職的第一標準薪級員工可選擇轉

變與否。 

文件亦顯示，現職的第一標準薪級員工，一旦選擇了轉變為甲類人員，便不可撤回，「轉制後，

薪酬、薪級表、假期賺取率、規定工作時數及教育福利維持不變」；「須接受由當局安排的部門間調職。」

(見討論文件第 12 段)上述轉制的建議若獲立法會通過，將於本年最後一季實施。 
 

現時甲類初級公務員的福利，最基本每年有大假 31 天和海外子女教育津貼。然而第一標準薪級

員工轉制為甲類人員，大假仍是 22 天，也沒有海外子女教育津貼的權利，福利沒有增加，但卻要由以

往不能跨部門調職，變成可以任意跨部門調職的公務員(見討論文件第十段)。 

對照約於一九八九/九零年時，技工職系同事由第一標準薪級轉為甲類人員，他們並無保留第一

標準薪級身份，而是直接轉入總薪級表內，他們的大假由每年 22 日遞增至 31 日，同時亦可以領取海

外子女教育津貼。他們獲得這些福利，政府是沒有要求他們在學歷和技能上有所提高。現在政府在討

論文件中，竟然以第一標準薪級員工的工作技能和學歷並沒有提升為理由(見討論文件第 9 段)，而剝

奪他們轉為甲類人員的應有福利，這樣公平嗎！？  
 

選擇轉制的第一標準薪級員工「須接受由當局安排的部門間調職。」需知道，第一標準薪級職系

的工種龐雜，各個工種所需的工作技巧絕不相同，並不如文書職系的員工一樣，調到不同部門都是從

事文書工作。具體而言，第一標準薪級所包含的工種，在食環署有從事小販管理、亦有管帶二級工人

作的工目、執屍、街道清掃等；魚農署的第一標準薪級職系，包括上山種樹、撲滅山火、維修燒烤場

地等等，這些工種所包含的工作經驗和技巧是完全不同，試問如何可以直接調配！ 

轉制後，當局一聲令下，就可打亂員工原來的工作生活習慣，令員工本來擁有的工作技能在其他

部門不能發揮，嚴重影響員工的工作表現，若然管理層有心針對這些員工時，那麼還有什麼「職業保

障」可言？ 
 

討論文件提到，雖然政府估計第一標準薪級職系的長遠整體人手需求，大體上與預計中的退休情

況配合，但「在個別部門層面上，將會出現人手供求錯配的情況。」然而，何謂在個別部門層面上，

將會出現人手供求錯配的情況？討論文件並無具體說明。 

很多員工都担心，這是加快推行外判随意調動員工的說詞。我們認同公務員應獲得較大的職業保

障，而職業保障除了討論文件中提到的，當局在決定懲罰，或著令甲類人員退休之前，必須諮詢公務

員敍用委員會的部份外，亦應包括員工工作職位穩定，不會時刻面對被調職的權利。祈各位議員及部

門首長明察第一標準薪級員工的處境，作出合乎情理的决定。 
 

本會認為： 

1) 政府理應給予轉制的第一標準薪級員工，作為甲類人員的應有福利。 

2) 為了保持第一標準薪級員工有良好的工作效率和表現，故不接受轉制的第一標準薪級員工，須接受

由當局安排的部門間調職的條款 
 

聯絡電話： 黃華興 92059065 梁靜珊 24241456 

環境衛生康樂文化人員協會 
2008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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